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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計畫書審查程序

說明：
預定當年度12月
份審查計畫

說明：
被告於收到高檢署駇回處分書時，即
請準備應繳之處分金，俟收到本署通
知時，再至指定之公益團體繳納。

提報審查小組作為審核是否
續列冊之依據

說明：
1.當年度10月份提報下   
  年度計畫書，專案計   
  畫書得隨時提出
2.執行計畫書內容應包 
  含（應註明該團體之 
  統一編號），內容包 
  括：合法成立之公益 
  團體證明、現任董
 （理）監事、成立宗  
  旨、工作項目、運作 
  績效、緩起訴處分金 
　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含申請本補助款、自 
　籌款與向其他單位申 
　請補助款金額及其分 
　別所占比例）、最近 
　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 
　書面報告、向其他機 
　關（構）、團體申請 
　經費補助之情形、最 
　近二年經費預算、決 
　算書，及該團體之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成 
　立未滿二年者，自成 
　立之日起之服務內容 
　及績效書面報告）， 
　經各該檢察機關緩起 
　訴處分金執行審查小 
　組審核通過後列冊。


